附件2
广州开发区 广州市黄埔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认定评分表
平台申报单位名称：
	大类指标
	小类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平台基础条件（50分）
	服务平台硬件设施
	20分
	服务平台有固定的办公场地，且能够为相关主体（均为区内主体，下同）提供快速、便捷、稳定服务的，得7.5分。
	

	
	
	
	自身具备的公共场地，便于服务对象接触并获得服务，便于全区社会一般公众获知相关信息或了解相应事项；又或者在提供同类平台服务的单位一般未以开展公共服务作为主要经营业务的前提下，自身具备的场地（包括单独建设、入驻合作等建设形式，也包括已建成、正在建设或按考核指标承诺建设等时序状态），公共服务属性相对显著的，得7.5分。
	

	
	
	
	具备提供公共服务必要的服务设施、办公设备等，得5分。
	

	
	服务平台软件设施
	15分
	设置专门的宣传展示区域，能够为服务对象和社会一般公众所知悉，得5分。
	

	
	
	
	有明确的服务事项、服务规范及服务指引，以及必要的宣传单张或折页，得5分。
	

	
	
	
	建有平台网站或公众号，发布服务信息并及时更新维护，得5分。
	

	
	平台运营团队情况
	15分
	平台运营团队专职从业人员不少于5人，得5分。
	

	
	
	
	平台负责人具备所属领域专业技术职称或丰富的所属平台类别相关从业经验，得5分。
	

	
	
	
	运营团队有明确的财务制度，日常管理运营情况良好，具有较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得5分。
	

	服务经验和能力（50分）
	平台运营管理制度及工作方案制定情况
	15分
	方案紧扣实际情况，内容中业务逻辑严密、计划科学合理、内容清楚明细等能够说明质量总体优秀的，得8分。
方案基本符合实际情况，内容中业务铺排合理、计划相对科学、内容逻辑自洽等能够说明质量总体较好的，得5分。
方案与实际情况有所脱离，内容中业务、计划、内容等说明质量总体一般的，得3分。
方案完全脱离实际，质量总体较差的，得0分。
	

	
	
	
	方案以及相关的制度运行规范、流程合理、且能够体现明确的公益服务属性的，得7分。
方案以及相关的制度运行尚可、流程正常，且能够具有一定公益服务属性的，得4分。
方案以及相关制度运行、流程均不甚合理，公益服务属性不明显的，得0分。
	

	
	运营团队专业服务能力及影响力
	20分
	运营团队在专业服务领域或区域内有一定声誉和影响力，得0-5分。
	

	
	
	
	年服务科技类企业不少于30家，年服务高校院所、新型研发机构不少于15家，得5分。
	

	
	
	
	具备组织大型知识产权专业活动经验，得0-5分。
	

	
	
	
	具备丰富的知识产权专业服务资源，得0-5分。
	

	
	提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情况
	5分
	能较好地免费为全区创新主体和社会公众开展供需撮合、技术对接、需求挖掘、咨询培训等公共服务，得0-5分。
	

	
	提供对外服务窗口情况
	5分
	为企业、高校院所和新型研发机构提供线上、线下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专业咨询和撮合对接服务，运营单位能定期安排专职工作人员轮值，得5分。
	

	
	促成专利转化运用工作情况
	5分
	运营单位上一年度完成区内专利转化运用5项以上，得3分；10项以上得5分。
	

	总分（满分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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